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保障和促进行政执法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邯郸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执法决定是指本单位在依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法律赋予的行政管理权力过程中，为了社会管理需要，依据行政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所作出的对行政相对人直接产生法律后果的行政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指在依法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前，须报本局法制机构对其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的行为，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行政执法决定。

  第四条   本局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决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应当在作出决定前，由承办机构报法制科进行审核：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举行或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或者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决定；

  （二）对公民个人在经营性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出1万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经营性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出10万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三）对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决定；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

  （五）经有关机构提请，法制科认为需要审核的。

   第五条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和行政执法监督的需要，可以适时调整需要审核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类别和范围。
  第六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应当经法制科审核后才能作出。
    第七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在签发前，由承办机构送法制科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承办机构提交本行政执法机关集体讨论决定。

  第八条  承办机构在送审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提请审核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情况说明；

  （二）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文书；

  （三）相关证据材料；

  （四）经听证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

  （五）经评估的，应当提交评估报告；

（六）其他有关材料。

  第九条  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情况说明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案件基本事实；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执行裁量基准的情况；

  （三）行政执法机关主体资格及执法人员资格情况；

  （四）调查取证和听证情况；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十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内容：

 （一） 基本事实和适用依据情况；
  （二） 作出机关及执法人员资格情况；
  （三） 领导审批及集体讨论情况；
  （四）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审核报告还应当提供自由裁量权适用的情况。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十一条 法制科在收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审核材料后，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属于本规定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报送的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5日内予以审核；
  （二）属于本规定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但报送的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3日内通知承办机构补齐相关材料；材料补齐的，予以审核；
  （三）不属于本规定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退回承办机构，同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法制科对报送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第十三条 法制审核中，审核人员有权调阅被审核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相关材料，对当事人和执法人员进行询问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第十四条 法制科对报送审核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经审核出具同意作出决定、应当进行纠正后作出决定和不宜作出决定的书面意见。
  第十五条 承办机构对法制科的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可自接到意见之日起5日内向法制科提出书面异议，法制科应当研究处理，并于3日内答复办理机构。
   第十六条 法制科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审核后，根据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书面意见或建议：

（一）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具备资格，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准确，执行裁量基准适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执法文书规范的，提出同意的意见；

  （二）行政行为不能成立的，提出不予下发行政执法决定的建议；

  （三）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裁量基准不当的，提出变更意见；

  （四）程序违法的，提出纠正意见；

  （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执法文书不规范的，提出退回补充意见；

  （六）超出本机关管辖范围的，提出移送意见。

第十七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法依规进行责任追究。
  （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未经法制科审核作出的；
  （二） 承办机构对法制科提出的审核意见，在期限内既不提出书面异议，又不按照法制审核意见进行纠正作出决定的。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职责，导致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